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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市贯彻《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

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沪府发〔2009〕5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本市贯彻〈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九年十月九日  

  本市贯彻《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方案  

  钢铁产业和有色金属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具有涉及面广、

产业关联度高等特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钢铁产业实现了较快

发展，已成为全市重要的支柱产业，建成了以宝钢集团为主体的国家精品钢材基地。由于上海有色金

属产业相对规模较小，因此在制定本市贯彻落实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方案时，将有色

金属产业与钢铁产业一并考虑。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确

保本市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平稳运行，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业能级，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9〕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有色金

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14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市贯彻《钢铁产业调

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方案，实施期限为2009-2011年。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实施“四个率先”的战略部署，以

技术改造升级、优化产品结构和延伸产业链为重点，钢铁产业突出提升精品钢材基地的技术能级和综

合能力，有色金属产业以发展新材料为主线，着力推动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与国家战略产业和本市支

柱产业融合发展，切实提高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综合竞争力。 

  （二）基本原则 

  坚持应对危机与振兴产业相结合、优化产品结构与总量调控相结合、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



合，重点发展国家战略产业和上海支柱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产品，稳定发展现有的优势产品，加大调

整淘汰落后产能及产品，进一步做大做强上海精品钢基地和做精有色金属新材料。 

  （三）发展目标 

  支持宝钢集团做大做强，到2011年，生产能力达5000万吨以上，其中上海精品钢生产能力达到

2500万吨左右，汽车板、电工钢、不锈钢板等高端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具备较强的国内市

场调控力和全球市场影响力。通过提升技术能级和产品结构调整，力争上海钢铁产业总产值达1800亿

元。 

  支持中铝集团等企业在上海发展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新材料；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端产

品，力争上海有色金属产业产值保持400亿元左右。 

  二、重点任务 

  （一）突破关键技术 

  紧紧围绕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宝钢集团、中铝集团的龙头作用，以发展汽车和轨道

交通用关键材料、新能源材料、电站设备等重大装备材料、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材料、航天航空工程

关键材料等高端材料为重点，突破一批关键和核心技术。（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牵头负责） 

  围绕钢铁产业的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重点支持非高炉炼铁技术、近终形连铸技术、纳米应用技

术等前沿技术的技术攻关；加快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极限成本制造技术、过程控制与制造管理数学

模型技术、柔性制造技术、新型表面处理技术、冷连轧机成套装备集成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利用技

术、煤系针状焦技术、转炉和冷轧连退机组成套装备集成技术等先进工艺技术及装备集成技术的应用

研究。（市科委牵头负责） 

  围绕有色金属新材料和核心技术，突破压延铜箔技术、有色金属材料复合技术等工艺技术，实现

高端新材料产业化。（市科委牵头负责） 

  （二）形成高端产品 

  紧紧围绕上海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加强高端材料的研制，加快推进钢铁及有色金属的高新材料

产业化，提高独有和领先产品的比例。（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钢铁产业重点发展八类核心战略产品： 

  1.汽车车身用钢板，发动机和零件用特殊钢、不锈钢材料。 

  2.工业电器、家电、微电子等电器及电子产业用的电工钢（尤其是取向硅钢）、喷涂钢板、特殊

钢。 

  3.大型船舶钢板。 

  4.石油化工产业用高强高韧管线钢、油井管、不锈钢和耐蚀钢（耐各类腐蚀、耐高温、耐低温、

耐高压）。 

  5.大型电力设备（核电、火电、水电等）、超大型装备及零部件制造加工用的不锈钢和特殊钢，

超临界高压锅炉无缝钢管，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用钢材。 

  6.港口机械、工程机械用高强度、耐磨钢板，宽厚钢板。 



  7.民用飞机、通用直升机、卫星、运载火箭等航空航天装备用不锈钢、特殊钢。 

  8.轨道交通设备（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地铁车辆等）用不锈钢、碳钢、特殊钢。 

  有色金属产业重点发展六类高端产品： 

  1.高性能的铜及铜合金材（管材、型材、线材、集成电路框架用的合金带材）。 

  2.高强韧、高性能铝合金铸件、板带材及型材。 

  3.高性能镁合金（压铸件、阻燃、变形镁合金等）。 

  4.有色金属的复合材料。 

  5.钛及钛合金材，核电用的新型锆合金管、高温合金精细无缝管。 

  6.稀土功能材料（荧光粉、催化剂、磁性材料、储氢合金等）的开发应用。 

  （三）加快结构调整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效能监测，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产

能；以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重点，推进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环保局牵头负责） 

  钢铁产业以提倡“一火成材”为主，三年内力争淘汰100万吨零星产能，改变钢铁企业分散在全市

郊区的现状。（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牵头负责） 

  有色金属产业以发展深加工为主，逐步淘汰高能耗、低档次产品，推动铜材及铝材、铝合金等产

能向重点企业集聚。（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牵头负责） 

  （四）加强节能减排 

  推进节能减排共性技术和先进经验共享机制的建设，鼓励共性技术合作研发，推动节能减排技术

改造；严格贯彻国家调整振兴规划要求，进一步降低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的万元产值能耗，产品单耗

达到国际同产品同流程先进水平，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双达标。（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

牵头负责） 

  钢铁产业吨钢综合能耗不超过620千克标准煤，吨钢耗新水量低于5吨，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低于1.0

千克，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低于1.8千克，二次能源基本实现100%回收利用，冶金渣100%综合利用，污

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双达标；支持宝钢对现有生产基地进行节能和环保技术改造，推进焦炉易地

大修、高炉大修、4号烧结、5号发电机组等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牵头负

责） 

  加强有色金属加工过程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使有色金属加工生产线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

量双达标。（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牵头负责） 

  （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充分发挥钢铁产业链在宝山地区的集聚效应和宝钢的引领作用，加快整合宝山区制造、港口、货

场、运输等优势资源，完善精品钢加工配送基地、船板加工配送中心、钢铁电子交易中心等服务功

能，建设以国际钢铁总部经济集聚区、不锈钢加工与配送中心区为重点，以钢铁物流区、商务服务

区、综合配套区为支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钢铁服务业集聚区，大力吸引全球钢铁知名企



业的功能性总部集聚上海，促进上海钢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现货交易中心的优势，通过整合资源，建设涵盖有色金属

交易全流程的上海有色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平台，并联合上海钢铁电子交易等平台，打造全国领先的金

属材料产业信息服务门户，形成服务长三角和全国的金属材料市场一站式服务平台，初步建成有色金

属定价中心，推动有色金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三、政策措施 

  （一）支持宝钢集团等中央企业发展 

  贯彻国家规划要求，落实现有政策措施，支持宝钢集团做大做强，支持中铝集团做精做优。推进

宝钢集团、中铝集团等与上海地区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技术研发、用户使用技术研究等领域开展合

作，带动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和能级提升，实现协调发展（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

责）。支持宝钢集团与长三角地区企业联动发展，鼓励支持宝钢集团开展跨区域行业重组并购，鼓励

进行海外矿产资源收储等。（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牵头负责） 

  落实钢铁产业基地的总体布局规划，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市发展改革委、市

规划国土资源局牵头负责）。落实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完善重大

项目确认制度，加快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建设，推进宝钢集团28万吨/年特种金属及合金板带、罗泾

工程二期、不锈钢酸洗线和五机架不锈钢碳钢混合连续轧机，中铝上海铜业高精度铜板带等重大项目

建设，加快低温工艺、高磁感取向硅钢等项目立项（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落

实产业紧缺人才引进政策，加大对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实现高端人才引进，形成人才高地，促进产

业发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负责） 

  （二）支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落实推进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对于获得国

家支持的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配套支持；对本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资金支

持。对国家和本市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优先纳入“绿色通道”，给予用地、规划等方面

的支持。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企业进行专业化配套，并给予上市等方面的支持。（市经济信息

化委牵头负责） 

  （三）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落实国家和本市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支持政策，鼓励申报国家技改贴息项目，对列入国家重点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市级重点技术改造计划的项目，按有关规定给予支持，重点支持节能、

环保、新材料等技术改造项目；对符合产业导向目录，并在原厂区改造的技改项目，简化审批手续。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四）支持结构调整 

  按照本市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加强对产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针

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产能，依法实施关停调整，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实行环保一

票否决制，严格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制度（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牵头负责）。建立和

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推进不符合产业布局和产业导向的企业退出。（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牵头负责） 

  （五）支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完善宝山钢铁服务业功能区规划，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促进钢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完善现货电

子交易平台的政策，加强对电子交易的指导和监管，推进有色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平台等重点功能性项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目建设。（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四、组织实施 

  加强对本市调整振兴发展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的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

规划要求，加强沟通协商，密切配合，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实现钢铁及有色金属

产业调整振兴三年目标。（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建立完善钢铁及有色金属产业运行监测、沟通协调和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加强预警分析；积极

跟踪国家和本市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共性问题和突出矛盾；建立信息发布制度，

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发布产业调整振兴的有关信息；适时开展贯彻实施方案的后评估工作。

（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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